[bookmark: _Toc359484386]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长环罚〔2025〕20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德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MAC5MKF70L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齐心大道20号3-1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2025年7月10日，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20000吨负极材料炭黑项目尚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已开工建设，已安装有反应炉、造粒机、筛分机等设备，主体已建成并进行设备调试。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构成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
有下列证据为证：
1、2025年7月10日，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李X与邓XX的授权委托书2份。
证据1证明违法主体是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蒋德龙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X与邓XX是该公司员工。
2、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对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3、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对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李X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4、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对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邓XX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
5、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的《视听资料》一套；
6、2025年7月10日，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复印件；
7、2025年7月15日，执法人员提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节选）及该公司年产20000吨负极材料炭黑项目环评受理公示截图；
证据3-7证明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000吨负极材料炭黑项目属于化工行业应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实际尚未取得环评批复便开工建设，并进行设备调试，项目总投资额980万。
8、2025年7月24日，执法人员提取的2025年5月14日《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和《企业守诺书》；
证据8证明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曾承诺停止建设且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书前不开工建设。
9、2025年7月24日，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整改报告。
证据9证明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已停止建设。
根据查明的事实，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9月  5日向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长环告〔2025〕20号），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告知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未提出听证申请。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认为：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本次违法行为，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年版）》裁量认定结果：项目建设进程处于调试阶段，裁量等级3；项目环评类型是化工行业的报告书，裁量等级5；两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裁量等级1；罚款10万以下、警告等，裁量等级1；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整改措施已落实，裁量等级-2；一般企事业单位，裁量等级0；主观过错程度为故意，裁量等级1等情节，无其他法定从轻从重情节，通过《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计算处罚金额。
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本次处罚后应当引以为戒，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同时加强管理，落实各项措施，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为我市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的规定，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对重庆锂特律新材料有限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叁拾万零柒仟肆佰柒拾伍元整。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请及时与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联系缴款票据开具事宜，联系电话：023-40463595。逾期不缴纳罚款，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长寿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19日
